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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Toc205539661]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项目名称
泉州市正骨医院劳务派遣服务项目。
（二）项目服务周期
自项目合同签订起36个月。
[bookmark: _Toc205539662]（三）项目服务内容
本项目需根据泉州市正骨医院需求提供劳务派遣服务，具体如下：
（1）需指定专人对接本服务项目，对接人员需有稳定的相关服务项目从业经历，持有人力资源专业相关证书；具有相对稳定成熟的法务体系；
（2）为派遣单位提供派遣人员的招聘协助，如发布招聘信息、根据岗位需求进行人员推荐等；
（3）派遣人员的入职/离职手续办理及劳动合同签订（要求于人员入职当天完成）、终止或解除（于合同终止前1个工作日完成手续办理）；
（4）于入职3天内使用人力资源相关智能化管理系统完成派遣人员人事信息采集，建立人事档案，一人一档，派遣人员档案信息应发派遣单位存档；
（5）人员考勤信息汇总，薪酬管理及发放（每月15日完成薪酬发放，每月薪酬发放次数可根据派遣单位需要增加）。派遣人员的社会保险、工资及相关费用每月结算一次。派遣单位于每月13日前将派遣费用划入派遣公司指定银行账户。派遣公司必须在每月的 15日前按时将工资足额发放到派遣人员的工资账户上。遇法定节假日等情况允许顺延2个工作日。
（6）入职当月完成派遣人员社会保险（养老、医疗、失业、生育、工伤）缴纳，社会保险缴纳应符合地方有关规定缴交，不漏缴或少缴，并每月提供社会保险缴纳清单。
（7）其他：负责派遣人员个税代扣代缴；根据需要为派遣人员出具个人相关证明；负责劳动争议调解、纠纷处理、后勤保障、服务质量、合同到期人员转续办理等日常事务，确保派遣人员符合要求并能稳定提供服务。
（四）违约责任
（1）因成交人原因造成采购合同无法按时签订，视为成交人违约，成交人应赔偿采购人服务费总额【10】%的违约金、采购人全部损失。
（2）在签定采购合同之后，成交人要求解除合同的，视为成交人违约，由于成交人违约对采购方造成的全部损失均由成交人支付。
（3）成交人在服务期限内，应严格按照《劳动法》的规定用工，与服务人员签订有关合同，并按规定缴纳相关保险，按时支付工资。未在约定时间为派遣人员缴纳社会保险的，视为根本违约，派遣单位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要求成交人承担相当于服务费总额【20】%的违约金，并要求成交人自行补足人员应缴纳的社会保险等费用。实际损失超过该限额的部分派遣单位有权另行索赔。成交人还应赔偿给派遣单位造成的全部损失。
（4）本项目不得分包或转包，成交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若有分包或转包行为，采购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要求成交人承担相当于服务费总额【20】%的违约金。
（5）派遣单位将派遣人员终止服务时间告知成交人，成交人应在终止时间之前的至少1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成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、社保等手续，成交人因自身原因办理解除终止手续滞后的，均由成交人承担相应责任。
（6）本文中所指服务费总额为当月应付的派遣人员服务费总额。

